支持构建内外互动的开放型经济支撑体系的税收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代码
	优惠政策名称
	法律法规名称、文号
	优惠政策具体内容
	税种
	领域

	1
	010032
	对非豆粕的粕类饲料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豆粕等粕类产品征免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30号）
	1.自2000年6月1日起，饲料产品分为征收增值税和免征增值税两类。2.进口和国内生产的饲料，一律执行同样的征税或免税政策。3.自2000年6月1日起，豆粕属于征收增值税的饲料产品，进口或国内生产豆粕，均按13%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其它粕类属于免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已征收入库的税款作退库处理。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2
	010034
	对钾肥、复合肥免征进口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计划内安排进口钾肥、复合肥免征进口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01］76号）
	经国务院批准，从2001年1月1日起，对国家计划内安排进口的钾肥、复合肥，继续执行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3
	010029
	对客货运飞机降低进口增值税收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民航总局及地方航空公司进口飞机有关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关税[2004]43号）
	经国务院批准，从2004年10月1日起，对国内航空公司进口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的客货运飞机，减按4％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通道

	4
	010100
	对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免征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538号令）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除前款规定外，增值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规定免税、减税项目。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5
	010110
	对图书进出口公司销售给高等学校、教育科研单位的进口图书、报刊资料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北京中科进出口公司销售给高等学校教育科研单位和北京图书馆的进口图书报刊资料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69号）（财税字[1998]67号）、（财税字[1999]255号）、（财税[2004]69号）
	1.自1998年1月1日起，对北京中科进出口公司销售给高等学校、教育科研单位和北京图书馆的进口图书、报刊资料给予免征增值税的照顾。2.自1998年1月1日起，对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销售给高等学校、教育科研单位和北京图书馆的进口图书、报刊资料给予免征增值税的照顾。3.自1999年1月1日起，对中国经济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为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免税进口的图书、报刊等资料，在其销售给上述院校和单位时，免征国内销售环节的增值税。4.自2004年1月1日起，对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进口的用于科研、教学的图书、文献、报刊及其他资料（包括只读光盘、缩微平片、胶卷、地球资源卫星照片、科技和教学声像制品）免征国内销售环节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6
	010100
	对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免征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538号令）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免征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7
	010038
	对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在国内采购的货物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外经贸部关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在华采购物资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 2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在华采购物资免征增值税的补充通知》（财税[2005]13号）
	自2001年8月l日起，对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在国内采购的货物免征增值税，同时允许销售免税货物的单位，将免税货物的进项税额在其他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中抵扣。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8
	010053
	对黑大豆出口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黑大豆出口免征增值税的通知》（财税字[2008]154号）
	从2008年12月1日起，对黑大豆（税则号为1201009200）出口免征增值税。具体执行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海关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9
	010010
	免税品商店批发、调拨进口免税的货物免征增值税
	《关于进口免税品销售业务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62号）
	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机关批准的从事免税品销售业务的专业公司（名单附后），对其所属免税品商店批发、调拨进口免税的货物，暂不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10
	010122
	对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电影和电视完成片按规定享受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电影和电视完成片按规定享受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11
	010009
	对在海关免税限量（限值）内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境的自用物品，免征消费税
	《海关总署关于对个人携带和邮寄进境自用物品征免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通知》（署监二[1994]83号）
	对在海关免税限量（限值）内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境的自用物品，免征关税同时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对旅客在境内各类免税外汇商店及通过“在外售券、境内取货”形式购买的自用物品，海关比照上条原则办理．各免税外汇商店及“售券”业务经营单位运进供应海关规定对象购买的物品，在存放保税仓库时，不征增值税、消费税．对供应出境旅客的口岸免税店运进的有关物品，免征增值税、消费税。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12
	010143
	对国内航空公司用于支线航线飞机、发动机维修的进口航空器材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运支线航线的国内航空公司维修用航空器材进口税收问题的通知》（财关税[2010]58号）
	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国内航空公司用于支线航线飞机、发动机维修的进口航空器材（包括送境外维修的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13
	010141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关键零部件、原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0]50号）
	自2010年6月1日起，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国内企业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大型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设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机场行李自动分拣系统、重型模锻液压机而确有必要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14
	010129
	对进口粗铜含金部分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进口粗铜含金部分进口环节增值税的通知》（财关税[2009]60号）
	自2009年11月1日起，对进口粗铜（税则号列：ex74020000，货品名称：未精炼铜）中所含的黄金价值部分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15
	020006
	对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进口符合条件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消费税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号）
	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以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目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消费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16
	020001
	对在海关免税限量（限值）内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境的自用物品，免征消费税
	《海关总署关于对个人携带和邮寄进境自用物品征免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通知》（署监二[1994]83号）
	对在海关免税限量（限值）内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境的自用物品，免征关税同时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对旅客在境内各类免税外汇商店及通过“在外售券、境内取货”形式购买的自用物品，海关比照上条原则办理．各免税外汇商店及“售券”业务经营单位运进供应海关规定对象购买的物品，在存放保税仓库时，不征增值税、消费税．对供应出境旅客的口岸免税店运进的有关物品，免征增值税、消费税。
	消费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17
	030010
	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国际农发基金贷款回收利息税收问题的批复》（财税字[1995]108号）
	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利息收入，应按 《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适用于贷款协议和担保协议的通则 》 规定，免征营业税和其他税收。
	营业税
	支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18
	030015
	对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免征建筑安装工程营业税和项目服务收入营业税
	《关于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建筑安装工程和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字[1998]87号）
	对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免征建筑安装工程营业税和项目服务收入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19
	030030
	对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转让无形资产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转让无形资产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36号）
	1994年以后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 1999年10月1日以后取得的收入，可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20
	030059
	对QFll委托境内公司在我国从事证券买卖业务取得的差价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55号）
	对QFll委托境内公司在我国从事证券买卖业务取得的差价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21
	030098
	对文化企业在境外演出从境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文化企业在境外演出从境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22
	030135
	对国际电信业务不征营业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电信业务营业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300号 ）
	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单位或个人出租境外的属于不动产的电信网络资源（包括境外电路、海缆、卫星转发器等）取得的收入，不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二、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1号）的有关规定，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外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国际通信服务（包括国际间通话服务、移动电话国际漫游服务、移动电话国际互联网服务、国际间短信互通服务、国际间彩信互通服务），不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营业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23
	030137
	对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劳务免征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运输劳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0]8号）
	自2010年1月1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劳务免征营业税。国际运输劳务是指：1．在境内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出境。2．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入境。3．在境外发生载运旅客或者货物的行为。
	营业税
	支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24
	040006
	对企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的收入应纳所得税额实行三免三减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本条规定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25
	040040
	对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自 2008年1月l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73条第一款（主席令第45号）
	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原来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
	企业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26
	040045
	对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原来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7]39号，《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 （国发[1999]13号）
	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3目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原来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24％税率执行，2012年按 25％税率执行。
	企业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27
	040045
	对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自 2008 年 l 月 1 日起，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 2008 年度起计算。享受上述过渡优惠政策的企业，是指2007年3月16日以前经工商等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设立的企业。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28
	040016
	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目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的通知》（财税[2008]116号）
	只给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具体税收优惠内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企业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本条规定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29
	040046
	对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过渡措施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7]3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
	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2008年度起计算。享受上述过渡优惠政策的企业，是指2007年3月16日以前经工商等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设立的企业。
	企业所得税
	支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30
	040046
	对在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7]3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
	在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超过500万美元，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经济特区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2008年度起计算。享受上述过渡优惠政策的企业，是指2007年3月16日以前经工商等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设立的企业。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31
	040046
	对原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
	《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 [2007]3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七条第一款（主席令第四十五号）
	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原来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 5 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
	企业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32
	040046
	对于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给予所得税优惠的过渡措施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七条第三款（主席令第四十五号）
	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原来按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 年按20％税率执行， 2010年按22％税率执行， 2011年按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
	企业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33
	040046
	对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符合条件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的过渡措施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七三条第一款（主席令第四十五号）
	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下列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回收投资时间长的项目；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原来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 5 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2008年按18％税率执行， 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 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 24%税率执行， 2012年按25％税率执行。
	企业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34
	040046
	对省会（首府）城市及沿江开放城市从事符合条件项目的原来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7]39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南宁、重庆、黄石、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北京等城市的通知（国函[1992]62号、国函[1992]93号、国函[1993]19号、国函[1994]92号、国函[1995]16号）
	省会（首府）城市及沿江开放城市从事下列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外商投资在 3000 万美元以上，回收投资时间长的项目；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原来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 2010 年按22％税率执行， 2011年按 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
	企业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35
	040040
	对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予以过渡优惠
	《 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 》 国发[2007]3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 第八条第一款
	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 2008年度起计算。享受上述过渡优惠政策的企业，是指2007年3月16日以前经工商等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设立的企业。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36
	040002
	对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权益性投资免征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37
	040002
	对未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减按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20%，减按10％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38
	040002
	对符合条件的非居民企业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下列所得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一）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二）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和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三）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所得。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39
	040002
	非居民企业免税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下列所得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一)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二)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和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三)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所得。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40
	040123
	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具体规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9号）    
	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二）项所称国际金融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欧洲投资银行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国际金融组织；所称优惠贷款，是指低于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的贷款。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41
	040159
	企业股权投资损失可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损失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6号）
	企业对外进行权益性（以下简称股权）投资所发生的损失，在经确认的损失发生年度，作为企业损失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企业所得税
	支持积极有效利用国内外投资

	42
	040137
	境外分行取得来源于境内利息所得可以享受中国与其总机构所在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规定的免税待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分行取得来源于境内利息所得扣缴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266号）
	税收协定列名的免税外国金融机构设在第三国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与其总机构属于同一法人，除税收协定中明确规定只有列名金融机构的总机构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情况外，该分支机构取得的利息可以享受中国与其总机构所在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规定的免税待遇。
	企业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43
	050001
	对驻华外交人员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
	个人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44
	050001
	对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45
	050017
	对外籍个人的特定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有关执行标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1]336号）
	下列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一）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
（二）外籍个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
（三）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批准为合理的部分。
	个人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46
	050017
	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
	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个人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47
	050017
	对符合条件的外籍专家的工资、薪金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外籍专家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均可免征个人所得税：（1）根据世界银行专项贷款协议由世界银行直接派往我国工作的外国专家；（2）联合国组织直接派往我国工作的专家；（3）为联合国援助项目来华工作的专家；（4）援助国派往我国专为该国无偿援助项目工作的专家；（5）根据两国政府签订文化交流项目来华工作两年以内的文教专家，其工资、薪金所得由该国负担的；（6）根据我国大专院校国际交流项目来华工作两年以内的文教专家，其工资、薪金所得由该国负担的；（7）通过民间科研协定来华工作的专家，其工资、薪金所得由该国政府机构负担的。
	个人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48
	050057
	对亚洲开发银行支付给我国公民或国民（包括为亚行执行任务的专家）的薪金和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立亚洲开发银行协定>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07]93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的通知＞的通知》（（86）财税外字第076号）
	对由亚洲开发银行支付给我国公民或国民（包括为亚行执行任务的专家）的薪金和津贴，凡经亚洲开发银行确认这些人员为亚洲开发银行雇员或执行项目专家的，其取得的符合我国税法规定的有关薪金和津贴等报酬，应依《协定》的约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49
	070093
	为生产重点文化产品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及配套件、备件等免征进口关税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
	为生产重点文化产品而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及配套件、备件等，按现行税收政策有关规定，免征进口关税。
	关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50
	070107
	对国内航空公司用于支线航线飞机、发动机维修的进口航空器材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运支线航线的国内航空公司维修用航空器材进口税收问题的通知》（财关税[2010]58号）
	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国内航空公司用于支线航线飞机、发动机维修的进口航空器材（包括送境外维修的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税
	支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51
	070105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关键零部件、原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0]50号）
	自2010年6月1日起，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国内企业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大型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设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机场行李自动分拣系统、重型模锻液压机而确有必要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税
	支持构建对外开放重要平台

	52
	070073
	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生活用品，每人每日价值在人民币8000元以下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关于促进边境贸易发展有关财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07]45号）
	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生活用品，每人每日价值在人民币8000元以下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关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53
	070075
	外商投资企业所投资的项目符合规定，其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及随设备进口的配套技术、配件、备件（以下简称自用设备），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海关总署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针对海关在执行相关进口税收优惠政策适用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商务部公告[2007]35号）
	外商投资企业所投资的项目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或《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产业条目的，其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及随设备进口的配套技术、配件、备件（以下简称自用设备），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具体内容见文件。
	关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54
	100039
	对外国银行改制前已经贴花的资金账簿应税合同改制后不再贴花
	《关于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外商独资银行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45号）
	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外商独资银行(或其分行)后，其在外国银行分行已经贴花的资金账簿、应税合同，在改制后的外商独资银行(或其分行)不再重新贴花。
	印花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55
	130001
	对符合条件的涉外车船免征车船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82号）
	下列车船免征车船税：按照有关规定已经缴纳船舶吨税的船舶；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的车船。
	车船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56
	150003
	对驻华外交人员自用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294号）
	对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外交人员自用的车辆免税。
	车辆购置税
	支持优化内陆开放政策环境


